
國際兩公約與學務經營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特聘教授兼智慧財產學院院長   

林瑞珠 

2014.02 



人權兩公約與 

憲法基本人權保障 



人權大步走 

• 國際人權法典 
– 世界人權宣言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 兩公約之拘束力 
– 立法院2009年3月31日三讀通過兩公約 
– 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 兩公約與學校經營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落實於校園學務工作 

• 第7條（不人道處罰或待遇）、第9條（人身自由與安全）、第17條（榮譽和名譽不
得加以攻擊）、第18條（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19條（表現自由）、第20條
（集會之權利）、第24條（兒童之權利）、第26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第27條
（少數人之權利） 

–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落實於校園學務工作 
• 第13條：人人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鼓勵人的個性和尊嚴的充分發展；對人權和
基本自由的尊重促；進各種族、人種或宗教團體間的了解、容忍和友誼 
 
 

 

 
 

資料來源：兩國際公約在校園的落實，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憲法基本人權之保障 

• 平等權(第七條) 
– 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平等 

• 自由權(第八條至第十四條) 
– 人身、意見、居住、遷徙、秘密通訊、信仰、集會、結社自由。 

• 受益權(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一條) 
– 經濟上：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 

– 行政上：請願權、訴願權 

– 司法上：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權 

– 教育上：受國民教育之權利 

• 參政權(第十七條、第十八條) 
– 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 

– 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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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析大法官 

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 



事實摘要 

跨院選課

被拒 

禁貼「挺扁海

報」 

成績評分

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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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陳玉奇為某大學研究所碩一學
生，97學年度上學期，跨院加選他學
院EMBA學程所開設的「公司治理與
企業發展」科目，學校認聲請人非該
學院EMBA學生，否准其加選。 
•聲請人迭經校內申訴、訴願不受理及
行政訴訟以不合法為由駁回確定，爰
聲請解釋。 

•聲請人龍國賓為某私立技術
學院進修部觀光餐旅學群觀光
事業科二年級學生，因91年度
下學期期末必修科目考試日期，
與92年觀光日語導遊筆試日
期衝突，向授課教師申請提前
考試獲准，然該必修科目嗣經
授課教師評定成績不及格，致
無法於92年畢業。聲請人主
張成績評分不公影響畢業。 

•聲請人蔡耀宇為同大學另系研究
所碩四學生，93年3月16日向學
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申
請在該校公告欄及海報版張貼
「挺扁海報」，時值公職人員競
選期間，學校以違背國家法令為
由否准所請。 



解釋文摘要 

• 揚棄特別權力關係 
– 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範圍由身分關係，擴及至學生之學習權、
言論自由權、平等權、人格發展權、財產權等憲法上基本權
利，而非僅教育權 

• 變更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 
– 本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就人民因學生身分受學校之處分得
否提起行政爭訟之問題，認為應就其處分內容分別論斷 
• 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
改變其學生身分及損害其受教育之機會時，因已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
之權利有重大影響，即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而得
提起行政爭訟。 

• 學生所受處分係為維持學校秩序、實現教育目的所必要，且未侵害其
受教育之權利者（例如記過、申誡等處分），則除循學校內部申訴途
徑謀求救濟外，尚無許其提起行政爭訟之餘地。 

 

 



• 釋字第382號解釋(84年6月23日)之前： 
– 行政法院41年判字第6號判例：「學校與官署不同，學生與學校之關係，

亦與人民與官署之關係有別，學校師長對於違反校規之學生予以轉學處
分，如有不當情形，亦祗能向該管監督機關請求糾正，不能按照訴願程
序，提起訴願。」 

– 此一見解係基於傳統學理上之「特別權力關係」理論 
• 緣起 

 

 

 

 

 

• 對於特定行政領域或身分之人，為強化國家對彼等之從屬關係，以之納入行
政內部秩序中，與國家對於一般人民之權力關係不同。 

 

 

 

 

 

效忠 

國家 

解釋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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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至其他行政領域 效
忠 

加
強 



• 大學所為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主張權利受侵害之學生，
得否提起行政爭訟？ 
– 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

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
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
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 

解釋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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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大學學生提起 

行政爭訟案件 應本於維護大學自治之原則 
對大學之專業判斷予以適度之尊重 



解釋爭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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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
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
學或類此之處分，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
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 

釋字第382號解釋(84年6月
23日)之後：改變身分關係
之處分准許 

釋字第684號解釋(100年1月7
日)之變更：回歸具體事件是否
侵害學生權利判斷 

•應學校所為之處分內容，是否足以改變學生身分關係或只
是維持內部秩序而未侵害學生受教育權利，分別判斷 
各級公私立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
處分（如開除學籍、否准復學申請等)，足以改變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
育之機會者，為行政處分，可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為維持學校秩序、實現教育目的所必要，且未侵害其受教育之權利者
（例如記過、申誡等處分），除循學校內部申訴途徑謀求救濟外，尚無
許其提起行政爭訟之餘地。 



釋字第684號解釋之內涵 

原本釋字第382號解釋

容易讓人誤解，除退學

或類此之處分以外，其

餘均不得提起行政救濟，

本號解釋則明白闡釋，

並無此限制。 

但是否任何學校對於學生之措施，學生均可

提起行政訴訟，本號解釋雖未明示，但轉換

觀點，不再以有無對於身分關係之重大影響

也不區分為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而係

就具體事件，有無符合下列之情形判斷之： 

•學校對學生所為之行為，屬於行政處分或其他

公權力措施 

•有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  

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

或其他公權力措施，

涉及大學自治事項及

大學之專業判斷者，

實體審理上，訴願機

關及行政法院應予適

度尊重。 

解釋文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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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釐清之問題 

• 釋字684之後，待釐清之問題在於： 
– 學校對於學生之哪些行為，屬於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 

– 侵害學生，如何之基本權利？ 

 

• 關於行政機關之行為是否屬於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
原本為實務上常爭議之問題，本號解釋並未明示。 

 

• 預料未來學校對於學生之行為或措施，何者屬之？仍有爭
議，其判斷標準將留待實務建立；但整體而言，應會朝放
寬認定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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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對於學生之行為中，何者屬於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應依據行政

程序法第92條規定，有關行政處分之定義判斷之： 
– 需為公法上之事件，如為基於民事法律關係所為之之行為，則不屬之 
– 需對於學生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如僅是學校行政內部之指示，則不屬之 
– 需單方設定法律效果之意思表示，如為契約、觀念通知或事實行為，則不屬之 
– 需對具體事件所為個別之行為，如為某一校規之公布，則不屬之 

 

• 以下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侵害之基本權) 
• 退學或類此之處分(受教育權) 
• 警告、記過、申誡(名譽) 
• 修習課程、學位考試所為之不及格評分(受教育權) 
• 選修或退選課程遭拒絕(學習自由) 
• 不准學生設立某一社團(學生自治權) 
• 要求繳納逾期歸還圖書館滯納金(財產權) 
• 拒絕學生返校註冊(受教育權) 
• 否准延長畢業或修業年限之申請(學習自由) 

具體事例 

13 



– 以下為基於學校之財產管理權，屬於民事行為，非行政處分，應
循民事訴訟 
• 不准學生住宿或要求退宿 

• 要求繳交住宿費用 

• 拒絕場地之出借 

– 以下非針對具體事件所為之行為，非行政處分，不得爭訟 
• 校規之公布 

• 管理或使用規則之公布 

– 以下為不發生法律效果之觀念通知、事實行為，非行政處分，原
則上不得提起行政爭訟，但如因此受有損害，有國家賠償之問題 
• 為學生體檢或健康檢查 

• 寄發註冊須知或注意事項 

• 某項校內設施之設置 

具體事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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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獎懲辦法為例 



制定之參考原則 

• 基於維持學校秩序、實現教育目的，以確保學生學習所

必要，並需符合下列原則: 

明確原則：懲處之種類及其要件應具體訂明。 

具體原則：避免概括條款、不同之懲處，其要件應予區分。 

可預見原則：懲處之要件，其意義應明白揭示。 

平等對待原則：獎懲規定應符合「相同事情為相同對待原

則」，不可有不同之差別待遇，以符合正義精神。 

符合比例原則：懲處應符合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及限制

妥當性原則。 

 
資料來源：北一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 

 



具體個案之再檢視 

• 行為名義 
– 學生有以下情形者予以退學：擅以學校代表自居，參加校外非法集會遊行，嚴重違犯法
治，破壞校譽。 

– 未經學校同意，利用學校名義從事請願、集會、遊行活動者，應記予大過處分。 

• 行為地點 
– 學生未經核准辦理校外活動，若有違法情事者、參加未經政府認許之非法集會結社活動
者。予以記大過以上處分。 

– 學生未經核准，擅自在校園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園安全與安寧者。 

• 行為態樣 
–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開除學籍：聚眾要挾鼓動學潮者。 
–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過：參加校外活動言行失檢表現不佳，有損校譽者。 
– 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依情節輕重，分別記小過乙次或兩次之處分：十二、擅在學校
內張貼或分發未經核准之文件、海報者。 

• 明確原則、具體原則與比例原則 
– 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開除學籍：四、鼓勵風潮聚眾要挾滋事者。 
– 合於下列各款之一者，應予開除學籍：二、鼓動風潮，意圖危害學校或社會者。 三、
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事實者。」 

– 聚眾要脅或鼓動學潮集體缺課，為首者退學，餘視情節予以議處。 



獎懲規定之再思考 

• 行為態樣 
– 名義：以學生個人名義、以學校名義、以足以代表學校之標誌為名義 
– 場域：於校外或校內、實體或虛擬網路場域 
– 行為：透過鼓動學潮、張貼或分發傳單；主辦、協辦之方式參與 

• 自我檢核 
– Q.貴校，是否設有限制學生集會及言論自由相關規定？ 

• 限制學生集會遊行、鼓動學潮等相關規定條文部分文字 
• 限制學生言論自由、發行刊物、張貼文宣等相關規定條文部分文字 

– Q.貴校，懲處是否具體明確並符合比例原則？ 
• 行為不檢或有損校譽？ 
• 開除學籍、記大過或小過？ 

– Q.貴校，懲處學生是否履行正當程序？ 
• 制定時，是否邀請學生參與校務會議、學生事務會議、學生獎懲會議？ 
• 懲處要件，是否納入影響他人權益、危害校園學習環境、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等規
定？ 

• 救濟程序，學生申訴與救濟程序是否完備？ 
 
 

 
 



學務工作之因應建議 

通盤檢視校規中，學校對於學生所為各項行為，例如選課、申請張貼海報、

成績評分、社團管理活動等，其法律性質，何者屬於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

力措施，涉及學生何項基本權，以瞭解其應遵守之法定程序要求與爭訟之

可能範圍。 

有關學生申訴程序，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應確保有具備法律專業之人士參

與，以提供適當之法律意見，減少相關決定被撤銷之機會。 

學校對於學生做成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時，由於學生未必均已成年，

且有離開戶籍地而居住外地或寄宿學校，而除學生個人外，又有學生會，

包括：處分文書之作成、送達、相對人之記載、理由告知及救濟期間、途

徑之教示等，應遵守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並建立標準文書作業流程。 

涉及學生權益之各項校規制定，其草案應預先公告，使學生有評論及陳述

意見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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